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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米国荣:
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诉
你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
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
日下午 14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
四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逾 期 将
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胡卫国:
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诉
你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
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
日下午 14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
四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逾 期 将
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北京智汇火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:
本院受理原告侯廷荣诉你教育培

训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
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
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四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蒋杰、范春凯:
本院受理原告张孟军诉你们民间

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限 你
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
（2020）冀 0105 民 初 6392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河北道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刘少雷:
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石家庄新华路东支行诉你方借款
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
通 知 书 、参 加 诉 讼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
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
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
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2 时 00 分（遇节
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九 审 判 庭 公 开 开
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邯郸市华标物资有限公司、河北卓冠钢铁贸易有限
责任公司、河北荣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河北荣派
节能玻璃制造有限责任公司、邯郸市启泰商贸有限
公司、邯郸市菲尔恩担保有限公司、成安县双钰液化
气站、张伟伟、李超、马超、郑磊、赵辉、陈风云、郑茂
林、王健、左利红、王永田:

本院受理原告河北信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
们追偿权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21）
冀 0105 民再 10 号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
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
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金敏、闫文东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
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。并定
于 举 证 期 届 满 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9 点 0 分（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
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郝继全、李琴萍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
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。并定
于 举 证 期 届 满 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9 点 0 分（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
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朱利刚、朱沙沙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
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。并定
于 举 证 期 届 满 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9 点 0 分（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
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余云学、李彩霞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
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。并定
于 举 证 期 届 满 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9 点 0 分（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
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更生、冯海霞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
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。并定
于 举 证 期 届 满 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9 点 0 分（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
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俊强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
告期满后的 15 日。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
日上午 9 点 0 分（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十审判
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明元、董兰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
告期满后的 15 日。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
日上午 9 点 0 分（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十审判
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玉玲、侯斌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
告期满后的 15 日。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
日上午 9 点 0 分（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十审判
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吴春霞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
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
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
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
十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孙国顺、张荣平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
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
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
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
十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春梅、李海中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
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
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
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
十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佩如、郑丁合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
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
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十 二 号 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程新英、张济言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
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
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十 二 号 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薛国峰、冯玉爱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
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
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十 二 号 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苏跃廷、武永青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
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
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十 二 号 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苏艳涛、聂丽改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
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
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十 二 号 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新余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
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
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十二
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
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风梅、李桂生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
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
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十二
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
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周修桔、刘少强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
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
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十二
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
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马力华、马国力 :
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
行诉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
书、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
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（遇节假
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审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任汉伟、王芳瑜:
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
行诉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
书、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
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（遇节假
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审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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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海彦、孟敬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取（2019）冀 0105 民初 7114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达
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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